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歙县人民政府
行政复议决定书

歙政复决〔2025〕81 号

申请人李某某

被申请人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投诉举报处理[（歙）市监复字

〔2025〕XXX 号]中的不予立案决定，于 2025 年 11 月 17 日向本

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经审查，本机关依法于 2025 年 11 月 24

日予以受理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投诉举报处理[（歙）市监

复字〔2025〕XXX 号]中的不予立案决定,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

处理。

申请人称，一、申请人于 2025 年 9 月 15 日向被申请人举报

安徽省某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被举报人”）生产的“某

某柚子茶”产品涉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及《食

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（GB2760-2024）等规定，要求依法查处。被

申请人于 2025 年 10 月 14 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，并作出《投诉举

报处理答复》[（歙）市监复字〔2025〕XXX 号]。申请人认为，

该答复认定事实不清、适用法律错误、程序违法，依法应予撤销。

二、涉案产品为“罐头食品”，依法不得使用山梨酸钾作为

防腐剂，被申请人错误排除《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（GB2760-2

024）中“罐头除外”的强制性规定。根据《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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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GB2760-2024）4.1.4 规定，罐头食品中不得使用防腐剂。该条

款为强制性规定，旨在保障罐头类食品通过商业无菌工艺实现长

期保存的安全性，防止企业添加防腐剂替代规范杀菌工艺 ，规避

食品安全风险。被申请人答复称，“该产品与罐头食品的生产工

艺及相关要求并不相同，未标有“罐头”字样，故在上述果酱产

品中使用山梨酸钾并无不当。”此认定严重违背科学常识与国家

保准定义。首先，涉案产品使用执行标准为《果酱》（GB/T2247

4）,根据该标准第二条规范性引用文件，产品应当符合《罐头食

品的检验方法》（GB/T10789）及《果、蔬罐头卫生标准》（GB1

1671-2003），并且根据《果酱》（GB/T22474）标准第 4.2 条加

工工艺，分为果酱罐头及其他果酱，此处果酱罐头是指按罐头工

艺生产的果酱产品。《果酱》（GB/T22474）标准 6.3.1 明确规定，

商业无菌应当 GB/T4789.26 规定的方法测定。该标准几点要求，

完全证明涉案产品确属果酱罐头无疑。涉案产品无论是加工还是

包装方式，均符合果酱罐头定义，被申请人片面采信企业说辞，

忽视标准之间的层级关系与禁止性规定，构成法律适用错误。《食

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（GB2760-2024）确实在“果酱”类别（04.

02.02.05）中允许限量使用山梨酸钾（最大使用量 0.5G/KG）。

然而《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（GB2760-2024）3.4 条规定，同一

食品类别若同时适用多个标准规定，应遵循最严格的要求。更为

关键是“罐头食品中不得使用防腐剂。”因此，涉案产品包装方

式经过抽真空或热力进行封盖，且保质期长达 12 个月之久，实质

构成罐头食品，则无论其标签如何标注，均不得添加山梨酸钾防

腐剂。被申请人仅依据企业持有果酱类生产许可证、产品执行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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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为 GB/T22474 即认定其合法添加山梨酸钾，属于割裂标准体系、

忽视强制性国家标准优先使用原则的典型错误。如果仅凭企业自

行陈述，就能代表无违法行为，被申请人忽略作为市场监管职责，

未对涉案产品的实际生产工艺、杀菌方式、包装密封性、储存条

件等核心要素进行技术甄别，属于典型的“重分类、轻实质”，

严重违背新国标确立的“风险防控精准化”与“添加剂使用必要

性”原则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（四）

项，禁止生产经营超范围、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。涉案

企业在无需防腐的工艺条件下添加山梨酸钾，已构成“超范围食

用食品添加剂”的违法行为，依法应当立案查处。申请人提交的

举报材料中，包括产品实物照片、配料表截图、生产工艺描述等

证据足以初步证明存在违法嫌疑，已满足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

罚程序规定》第十八条规定的“有初步证据表明存在违法行为”

的立案条件。被申请人以“违法证据不足”为由不予立案，明显

违背行政调查的启动义务。

三、从生产工艺判断，被申请人称当事人提交了“生产投料

表”及“操作流程”，通过（挑拣、剥皮、切丁、配料）后又经

蒸煮、冷却、灌装等工序制成。此处“蒸煮”不是等于加热？两

者有什么区别？涉案产品必须经过高温蒸煮，或抽真空方式才能

进行封盖，从而使产品达到密封严密、商业无菌要求，结合其执

行标准 GB/T22474 的要求，可以推定其已完成密封与杀菌工序。

若未完成，则其产品不符合该推荐性国家标准，属于虚假标注，

亦构成违法行为。从产品形态与保质期判断，“某某柚子茶”作

为密封包装、常温流通、保质期长达一年以上的产品，其物理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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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与市场常见的罐头食品无异。若允许此类产品规避“罐头食品”

监管框架而随意添加防腐剂，将严重冲击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统

一性和权威性。涉案产品无论从执行标准、生产工艺还是实际属

性来看，均属于实质意义上的“罐头食品”。《食品添加剂使用

标准》（GB2760-2024）4.1.4 规定，“果酱（罐头除外）”才可

限量使用山梨酸钾，而一旦产品属于“罐头”，即整体排除该类

添加剂的适用。被申请人仅以“标签未标罐头”为由否定其罐头

属性，属于典型的形式主义执法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

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“禁止生产经营超范围、超限量使用食品添

加剂的食品”的规定。况且，被申请人对检验报告审查不严，涉

案企业如提供的第三方检验报告若仅检测山梨酸钾含量是否符合

“果酱”标准，而未对其是否属于“罐头食品”作出定性判断，

则该报告本身不具备排除违法性的证明效力。被申请人将“检验

合格报告”等同于“合法生产”，逻辑错误。

四、被申请人未履行实质审查职责，行政认定缺乏专业性和

合法性支撑，行政机关对企业产品类别的认定，不能简单依赖其

生产许可证范围或企业自述，而应结合产品实际属性进行综合判

断。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《关于公布食品生产许可分

类目录的公告》（2016 年第 23 号）及《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》

规定，食品分类应以产品的真实属性为基础。涉案产品采用密封

杀菌工艺实现长期保存，其技术路径与传统需冷藏短保的果酱存

在本质差异。被申请人未组织专家论证、未比对罐头食品标准适

用条件，即草率定性为“果酱”，显属怠于履职。此外，《果酱》

（GB/T22474-2008）为推荐性国家标准，而《罐头食品》（GB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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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8-2015）为强制性国家标准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》第

二十五条，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、服务，不得生产、销售、

进口或者提供。被申请人未对“产品最终形态”“包装方式”“商

业无菌”等核心工艺参数进行核对，仅以企业自述不是罐头，从

而不予立案调查，放弃判断职责。对标准理解片面，片面解读 GB

2760 附录 E 分类系统，忽视其“实质重于形式”的根本原则。最

重要的是监管逻辑断裂，允许企业在享受罐头工艺带来的保质优

势的同时，却规避罐头标准对防腐剂的禁用要求，形成“双重红

利”漏洞，被申请人此举构成公众监督敷衍，未体现市场监管应

有的专业性与公信力。上述行为已超过一般行政瑕疵范畴，构成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规定的“主要事实不清、证据不

足，适用依据错误，违反法定程序”的情形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不予立案决定损害公共利益，违背食品安全

“最严监管”原则，山梨酸钾虽为合法添加剂，但其在罐头食品

中的禁用是基于系统性安全考量，允许企业在密封杀菌产品中添

加防腐剂，可能掩盖杀菌不彻底的风险，助长企业降低工艺标准、

依赖化学防腐的倾向，违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确立

的“预防为主、风险管理、全程控制、社会共治”基本原则。被

申请人作为执法机关，理应秉持专业、审慎态度对待每一起食品

安全举报。现其已明显错误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作出不予立案

决定，不仅侵害申请人作为举报人的程序性权利，更放任潜在食

品安全隐患，有悖于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。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

立案决定认定事实错误，适用法律不当，程序违法，依法应予撤

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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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称，一、针对申请人的举报事项，被申请人作出的

不予立案决定程序合法。2025 年 9 月 22 日，被申请人收到申请

人的举报信，申请人反映被举报人在其开设的拼多多网店上销售

涉案产品涉嫌违法。经查，被申请人未发现被举报人有申请人反

映的违法行为，于 2025 年 10 月 14 日决定不予立案，并于当日通

过挂号信方式反馈申请人。被申请人作出不予立案决定以及告知

符合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二十三条、第三

十一条的规定，均在法定期限内，程序合法。

二、针对申请人的举报事项，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

事实清楚，适用依据正确。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提供的举报材料

后，即对线索予以核查。经查，被举报人具有合法生产经营资质，

涉案产品“某某柚子茶”为被举报人生产。该产品标签标注有“产

品类型：果酱，配料：胡柚、果葡糖浆、饮用水、蜂蜜、食品添

加剂（柠檬酸、山梨酸钾）”等内容。现场检查时被举报人提交

了上述产品的第三方检验报告及同批次出厂检验报告，同时提交

了该产品的操作流程及生产投料表。检验报告显示结果为合格，

符合果酱标准要求。经查询《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（GB2760-2

024），山梨酸及其钾盐作为防腐剂、抗氧化剂，可用于“果酱（罐

头除外）”，最大使用量为“1.0g/kg”。根据被举报人提供的产

品操作流程，该款产品是以胡柚、果葡糖浆、饮用水、蜂蜜等为

主要原料，经预处理（挑拣、剥皮、切丁/切丝、配料）、蒸煮、

冷却、灌装等工序生产制作而成。而根据《罐头食品》（GB7098

-2015）2.1 罐头食品“以水果、蔬菜、食用菌、畜禽肉、水产动

物等为原料，经加工处理、罐装、密封、加热杀菌等工序加工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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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的商业无菌的罐装食品”，该产品与罐头食品的生产工艺及相

关要求并不相同，且该产品标签上也未标有“罐头”字样，故在

上述果酱产品中使用山梨酸钾并无不当。另根据当事人提交的生

产投料记录计算，该款果酱产品中“山梨酸钾”的添加量为 0.2g

/kg，未超出《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（GB2760-2024）规定的最

大使用量。被申请人认为，涉案产品符合“果酱（罐头除外）”

的特征，且山梨酸钾的使用量亦符合《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（G

B2760-2024）规定要求，被举报人亦提供有合格的检验报告，故

被申请人核查未发现被举报人有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的行

为，不符合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十九条规定的

立案条件，被申请人依法决定不予立案。被申请人作出的答复认

定事实清楚，适用依据正确。

三、被申请人请求维持对申请人作出的举报处理答复。本案

的焦点在于涉案产品是否为罐头食品，申请人认为涉案产品为果

酱罐头，而被申请人认为涉案产品符合“果酱（罐头除外）”的

特征。申请人认为涉案产品执行标准为《果酱》（GB/T22474-20

08），就应当符合该标准中规范性引用文件《罐头食品的检验方

法》（GB/T10786-2022）《果、蔬罐头卫生标准》（GB11671-20

03）（已废止），然而根据《果酱》（GB/T22474-2008）4.2 按

加工工艺分，产品分为“4.2.1 果酱罐头：按罐头工艺生产的果

酱产品”及 4.2.2 其他果酱：非罐头工艺生产的果酱产品”，可

知非罐头果酱也可执行《果酱》（GB/T22474-2008）。根据《罐

头食品》（GB7098-2015），罐头食品工序为先加工处理，再罐装

密封，最后加热杀菌形成的商业无菌的罐头食品。而经现场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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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案产品生产工序为预处理（挑拣、剥皮、切丁/切丝、配料）、

蒸煮、冷却、灌装，未见果酱产品经密封后再加热杀菌这一环节。

显然被举报产品与罐头食品工序并不相同。另根据该产品第三方

检验报告，大肠菌群、菌落总数、霉菌等均有检测且判定结果为

合格，而在《罐头食品》（GB7098-2015）、《罐头食品的检验方

法》（GB/T10786-2022）中，未有此类指标检验规定。可见，涉

案产品与罐头食品检验标准并不相同。此外，该产品标签上也未

标有“罐头”字样，被举报人未以“罐头”食品对外宣称。综合

以上几点，被申请人认为被举报产品符合“果酱（罐头除外）”

的特征并无不当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举报处理答复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

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，且申请人不能证明有

利害关系，恳请复议机关予以维持。

在审理期间，本机关听取了申请人的意见。

经审理查明，2025 年 9 月 12 日，申请人在第三方“抖音”

平台“某某冲饮专营店”店铺购买到被举报人生产的“某某柚子

茶”产品。2025 年 9 月 22 日，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邮寄的《举

报书》，申请人反映涉案产品非法添加防腐剂山梨酸钾，违反了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（四）项的规定，

要求被举报人予以查处。当日，被申请人进行案件来源登记。20

25 年 9 月 23 日，被申请人对被举报人进行现场检查，制作了《现

场笔录》，提取了被举报人的《营业执照（副本）》《食品生产

许可证》《食品生产许可品种明细表》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，第

三方安徽某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检验报告（检验结论：该样品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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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验，所检项目符合 GB/T22474-2008《果酱》标准要求），同批

次产品出厂检验报告（检验结论：以上所检项目符合 GB/T22474

标准要求，准予出厂）及生产投料表，《涉案产品操作流程》等

材料。被举报人确认涉案产品系其生产。被申请人认为，依据《食

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（GB2760-2024）规定，山梨酸钾及其钾盐作

为防腐剂，可以在“果酱（罐头除外）”类产品中使用。根据被

申请人的检查情况，涉案产品以胡柚、果葡糖浆、饮用水、蜂蜜

等为主要原料，经预处理（挑拣、剥皮、切丁/切丝、配料）、蒸

煮、冷却、灌装等工序生产制作而成。《罐头食品》（GB7098-2

015）2.1 规定，罐头食品是以水果、蔬菜、食用菌、畜禽肉、水

产动物等为原料，经加工处理、罐装、密封、加热杀菌等工序加

工而成的商业无菌的罐装食品。涉案产品的生产工艺与罐头食品

的生产工艺并不相同，且被举报人未在涉案产品标签中标注涉案

产品属于“罐头”，故，涉案产品可以使用山梨酸钾。根据涉案

产品的生产投料记录计算，食品添加剂山梨酸钾的含量为 0.2g/k

g，符合《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（GB2760-2024）的规定。被申

请人未发现被举报人存在申请人举报的违法行为，遂于 2025 年 1

0 月 14 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。当日，被申请人作出主要内容为“现

场检查情况、对被举报人不予立案”的投诉举报处理答复[（歙）

市监复字〔2025〕XXX 号]，并通过挂号信方式反馈申请人。申请

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

请。

另查明，涉案产品标签标注“品名：老某坊▪某某柚子茶，产

品类型：果酱，配料：胡柚、果葡糖浆、饮用水、蜂蜜、食品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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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剂（果胶、山梨酸钾），生产日期：20250901，保质期：12 个

月，固形物含量≥25%，产品标准号：GB/T22474，生产商：安徽

某某科技有限公司，委托商：芜湖市某某某食品有限公司”以及

生产许可证号、贮存条件、食用方法、联系电话、厂址等内容。

上述事实有申请人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、被申请人提交

的证据等予以证实。

本机关认为，首先，被申请人作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，依据

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的规定，在收到申请人

的举报后，对举报事项依法进行了调查核实，在法定期限内将办

理结果反馈给申请人，程序合法。其次，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涉案

产品是否属于“果酱罐头”。《果酱》(GB22474-2008)3.1 规定，

果酱是指以水果、果汁或果浆和糖等为主要原料，经预处理、煮

制、打浆（或破碎）、配料、浓缩、包装等工序制成的酱状产品。

4.2 规定，按加工工艺分，果酱罐头是指按罐头工艺生产的果酱

产品，其他果酱是指以非罐头工艺生产的果酱产品。《罐头食品

分类》（GB/T10784）3.4.8.2 规定，果酱罐头是指以新鲜、冷藏、

冷冻或速冻的一种或几种水果为原料，经预处理、打浆（切片）、

调配、浓缩、装罐、密封、杀菌、冷却等制成的罐藏食品。如草

莓酱、桃子酱、什锦果酱等罐头。根据涉案产品的生产投料记录

以及生产工艺流程，涉案产品以胡柚、果葡糖浆为主要原料，经

预处理、配料、煮制等多道工艺制作。涉案产品在原料、加工工

艺上均与“果酱罐头”存在明显区别，故，涉案产品不属于“果

酱罐头”。再次，根据《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（GB2760-2024）

相关规定以及生产投料表计算，涉案产品在规定范围内使用山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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酸钾及其钾盐。最后，鉴于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投诉举报的事项均

已处理，且申请人也没有就涉案产品存在食品安全问题等事项进

一步提供证据，因而，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，事实清楚，

证据充分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投诉举报处理[（歙）市监复字〔2025〕

XXX 号]中的不予立案决定事实清楚,证据确凿，程序合法。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

如下：

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投诉举报处理[（歙）市监复字〔2025〕

XXX 号]中的不予立案决定。

申请人如对本复议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

五日内，向歙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5 年 12 月 29 日


